
2010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五

崔俊杰 杨 鹏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８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
机构管理的意见》，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意见》规定：一是保留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副省级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驻北京办事处，经济特区人民政府
驻北京办事处；二是已设立的地级市、地区、盟、州
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确因工作需要，经所在省
（区、市）人民政府核准后可予保留。三是撤销地方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各类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其他
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单位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
事机构；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辖区人民政府以各
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

保留的驻京办事机构主要有以下职能：一是
承担派出地党委、政府委托的工作；二是承办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交办事项；三是配合北京
市维护首都稳定等。

综合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８日电 国家统计局局
长马建堂２８日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表示，将抓
紧提出国家统一核算地区 GDP 方案。要改进地
区 GDP 审核与评估，统一国家与地区分行业增
加值核算方法。

目前，我国 GDP 核算采取分级核算体制，
国家和地方分别核算 GDP ，国家统计局对各省
份的 GDP 数据进行审核。分级核算体制存在地
区 GDP 核算易受地方干预等弊端。国际通行的
做法是，地区 GDP 由国家统一核算。

马建堂强调，２０１０年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工资
统计制度，扩大抽样调查范围，研究提出工资结
构和岗位工资的统计方法。

马建堂还表示，一季度将正式推出主要统计
指标环比制度，灵敏准确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状况。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地级市驻京办
经省政府核准可保留

国家统计局局长：

将抓紧提出国家统一核算
地区 GDP 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８日电 国家税务总局财
产行为税司副司长杨遂周２８日表示，物业税与环
境税目前还处在研究阶段。

针对目前税务机关采取什么政策抑制房价上
涨这一问题，杨遂周指出，对于国务院已经出台
的各项房地产税收政策，税务机关通过加强土地
增值税清算、落实契税“先税后证”、推进房地
产税收一体化管理等措施进行了落实，物业税的
改革目前还处在研究和准备阶段。

在谈到目前业内广泛讨论的机动车环境税费
改革这一问题时，杨遂周指出，环境税税制正在
研究之中，具体的征税范围、实施时间、管理机
关尚未确定。

税务总局：

物业税与环境税
还处在研究阶段

综合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８日电 备受
社会各界关注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将于２９日正
式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有
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以在２月１２日前，
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对征求意
见稿提出意见。或者通过信函方式将意
见寄至：北京市１７５０信箱（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７），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字
样，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
送 至 ： ｆ ｗ ｚ ｓ ＠
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ｇｏｖ．ｃｎ。

强制拆迁前应先予补偿

对于政府征收房屋过程中，最容易
引发矛盾冲突的“强制拆迁”问题，征求
意见稿予以了明确规定。

即：被征收人以及与房屋征收决定
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补偿决定的执
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由作出
房屋征收决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强制搬迁，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搬迁。

征求意见稿同时规定，实施强制搬
迁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照补偿决
定，对被征收人先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
产权调换房屋、周转用房。

补偿金不得低于
类似房地产市场交易价
征求意见稿对政府征收房屋的补

偿问题予以了专章规定。要求被征收房
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不得低于房
屋征收决定生效之日类似房地产的市
场交易价格。

实施搬迁禁止
断水、断电、断气

征求意见稿对房屋征收过程中断
水、断热、断电、断气等做法予以了明确

禁止。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暴
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实施搬迁。
否则，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
分。

90％以上被征收人同意
方可进行危房改造
征求意见稿对因危旧房改造需要

征收房屋的，提出了特别的要求，未达
到９０％被征收人同意的，不得作出房屋
征收决定。

对于因危旧房改造需要征收房屋
的补偿，征求意见稿也特别提出，此类
补偿方案在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批准前，还应当征得三分之二以上被征
收人的同意。

相关公告时间
不得少于 30 天

征求意见稿注重征收程序的公开
公正，要求对房屋征收广泛听取并公开

公众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规定，应当将房屋征收

目的、房屋征收范围、实施时间等事项
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
其他方式征求被征收人、公众和专家意
见。公告时间不得少于３０日；但是，房屋
征收范围较大的，公告时间不得少于６０
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被征
收人、公众和专家意见的采纳情况、不
采纳情况及理由及时公布。

符合七种“公共利益”需要
方可征收房屋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只有符合七
种“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方可征收房
屋。“公共利益的需要”包括七种情况：
国防设施建设的需要；国家重点扶持并
纳入规划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公共事
业的需要；国家重点扶持并纳入规划的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
源保护、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
等公共事业的需要；为改善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居住条件，由政府组织实施的

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建设的需
要；为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由政府
组织实施的危旧房改造的需要；国家机
关办公用房建设的需要；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
要。

非因公共利益需要
拆迁应自愿、公平

征求意见稿对非因公共利益的需
要进行的拆迁问题也予以明确规定，要
求坚持自愿、公平原则。

根据征求意见稿的规定，非因公共
利益的需要，拆迁国有土地上单位、个
人的房屋从事建设活动的，建设单位应
当与房屋的所有权人按照自愿、公平的
原则订立拆迁补偿协议。

征收意见稿特别指出，《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
关于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
议内容的规定，适用于非因公共利益的
需要进行拆迁的活动。

国务院法制办就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民意

补偿金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交易价

世博会特许产品新品发布

天
距 2 0 1 0 年 5 月 1 日
上 海 世 博 会 开 幕 还 有 92

1 月 28 日，“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迎新春新品发布会”在
上海举行。多家特许生产商集体发布了 20 余件以迎接新春
佳节为主题的特许新品。图为变身“虎娃”的“海宝”玩
具。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８日电 ２８日，国家
税务总局网站举行了以“纳税人权利与义
务”为主题的在线网谈，网谈中，税务总局
所得税司副司长缪慧频就目前个人所得税
征收过程中的三大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
答。

年终奖与过节费该如何计税？

“个人取得年终奖金应单独按照一个
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并按照以下办法计算应缴税额：先将雇员
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１２，按照
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应
纳税额。”缪慧频说。
２００５年，税务总局对包括“双薪”在内

的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办法进行了调
整，明确规定全年一次性奖金包括年终加
薪、绩效考核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并以
上述收入全额分摊至１２个月的数额确定适
用税率，再按规定方法计算应缴税额，也就

是分摊计税方法，这种分摊计税方法是一
种比以往更优惠的计税方法。

针对过节费该如何计征个人所得税这
一问题，缪慧频说，过节费在《个人所得税
法》中属于“工资、薪金”项目，应全额计入
当月“工资、薪金”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在回答退休人员取得的过节费是否需
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一问题时，缪慧频说，
离退休人员取得过节费，应该按照相关规
定征收个人所得税，即离退休人员当月从
原任职单位取得各项生活补贴、奖金、实物
等，在减除费用扣除额后，按照“工资、薪
金”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公积金与社保费是否也计税？

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
均属于社会保险费的范畴，那么社会保险
费与公积金是否也属于纳税范围？

缪慧频说，按照有关规定，个人取得工
资薪金所得，应先扣除按照国家和省级地

方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和
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
险费后的余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为在本
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员工支付的补充
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分别在不超
过职工工资总额 5% 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
予扣除。

个税完税凭证该如何开具？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有三
种类型：一是代扣、代收税款凭证，由扣缴
单位给纳税人开具，是目前我国纳税人取
得完税凭证的法定方式和主要方式；二是
通用完税证，适用于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的纳税人，如个体户、独资企业投资
者，由税务机关开具；三是完税证明，因其
要求信息数据等标准较高，目前在税务机
关试行开具。

年终奖，过节费，如何计税？
权威人士详解个税征收三大热点


